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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時務請詳閱 契 約內容) 
茲經甲、乙雙方協議，由甲方向教育部申請獎助款並依「義守大學選送學海飛颺、學海惜珠學生出國研修甄選辦法」獎助乙方前往            (國家+姐妹校全名)                                       研修，由民國      年      月至民國      年      月，獎助期限共_______年      月；甲方補助乙方金額包含教育部補助款：新臺幣(下同)____________元整、義守大學校配合款：____________元整，合計：____________元整；實際補助金額依匯率或參與人數之變動調整，以最後核銷結算金額為準。經議定條件如下，並同意本契約所附之其他文件，及現在或將來所訂定(修正)之一切有關研修相關規定，均屬本契約之內容：

壹、雙方 履行 權 利 義務期間： 
自乙方通過審查起，至研修期限屆滿後60日內返國，回甲方接續完成學業並取得學位為止。

	第 1 條
	乙方應於    年    月    日前出國研修，並必須於出國前與甲方簽訂本契約，如未簽約、逾期未出國者視為放棄本件補助。


貳、出國以前：

	第 2 條
	乙方於甄選時所提書面審查之研修計畫(主題)不得變更。但若於出國研修前，能提出具體說明者，其研修國及研修學校，得書面申請變更1次。如乙方未經同意任意變更者，喪失研修獎助資格，甲方即停止發給各項獎助費用，乙方並應即於甲方通知發文日起 90 日內，償還已領取之一切獎助費用，逾期不履行者，依本契約第 12 條辦理追償。

	第 3 條
	乙方應自行申請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機構）同意函。 

	第 4 條
	乙方入出境許可、護照與研修國簽證之申請應自行辦理。

	第 5 條
	研修獎助金核發方式如下：出國前乙方完成行政契約書簽署後，甲方先核發教育部款百分之八十之研修獎助金；待乙方出國完成註冊手續並將註冊收據檢寄甲方後，再核發剩餘教育部款百分之二十及校配款研修獎助金。


參、留學期間： 
	第 6 條
	乙方應於抵達國外目的地 14 日內填具本校【學生赴國外大學（機構）研修獎助學生抵達國外報到表】（如附件1），連同護照基本資料頁、出入境日期戳記頁、簽證頁或簽證文件影印本各乙份檢寄甲方。此外，乙方亦應檢寄甲方每學期國外選課證明及每學期國外大學(機構)所開立之學費繳費證明。

	第 7 條
	研修期程不得少於1學期(學季)，獎助年限以一年為原則。

	第 8 條
	乙方請領獎助金額依本校審查委員會會議決議及教育部相關作業要點辦理。

	第 9 條
	乙方於抵達國外逾 30日仍未至甲方核定之研修大學（機構）報到者，甲方即停止發給研修獎助金，乙方並應於甲方通知發文日起 90 日內償還已領取之一切獎助費用，逾期不償還者，依本契約第12條辦理追償。

乙方在國外研修期間未滿1學期(學季)放棄研修返國者，不得領取本獎助金，已領取者應全數償還，經通知限期而逾期不償還者，依本契約第12條辦理追償。

	第 10 條
	乙方在研修期間，應依甲方規定每學期（季）結束後 30日內填具本校【學生赴國外大學（機構）研修獎助學期（季）報告表】（如附件2）1 份，檢寄甲方。

	第 11 條
	乙方若因特殊或緊急事故需暫時返國處理事務，其返回國內的日數，以海外研修學校實際學期間（不含該校官方所訂定之寒暑假或其他學期/季之間隔假期）總計 30 日為上限。逾越此 30 日限制者，甲方即停止發給本獎助金；其已領取之研修獎助金，應依本契約第 12 條規定辦理全額追償。

	第 12條
	乙方因違反本契約規定，有應償還研修獎助金情事者（包括現在及未來所訂定、修正者），甲方得通知乙方償還研修獎助金。乙方並不得再報考或申請政府舉辦之各類留學獎學金甄選及申辦本項海外研修獎助計畫之留學貸款。
(一)、乙方有溢領或應償還研修獎助金情形者，應按甲方計算之原支領之貨幣總額，於甲方通知送達翌日起90 日內一次償還。逾期未償還者願依照行政程序法第148條規定逕受強制執行，並賠償訴訟及強制執行費用（包括甲方律師費）。
(二)、乙方於接獲前項通知後逾 90 日仍未償還者，甲方得向乙方連帶保證人追償乙方應償還之全部研修獎助金。



肆、返國以後： 
	第 13 條
	乙方赴國外大學（機構）短期研修者，應於期限屆滿後 60日內返國，返回甲方接續完成學業並取得學位。

	第 14 條
	乙方於赴國外大學（機構）研修期間應保有甲方學籍（未休學），並履行返國完成攻讀學位義務。如有休學、退學、逾期返國、不返國接續完成學業者，由甲方依本契約第12條辦理追償。

	第 15 條
	乙方結束國外研修，應於返國後30日內檢附本校【學生赴國外大學（機構）研修獎助成果報告書】1 份(如附件3)，送甲方備查，該報告之著作財產權歸甲方所有。其他有關智慧人格權（例如著作人格權、專利姓名表示權）歸屬於乙方。

	第 16 條
	乙方結束國外研修，應於返國後 30 日內填具本校【出國研修學生返校手續單】1份(如附件4)，連同國外研修成績證明正本、影本、留學期間所使用之護照基本資料頁影本、入出境日期戳記影本、旅行社代訂機票收據及機票登機證存根、每學期國外大學所開立之學費繳費證明正本，並至教育部網站上傳學生心得及回覆滿意度問卷後，向甲方辦理報到。返國後未於30日內依前項規定辦理返國報到者，甲方得依本契約第12條追償乙方已領之研修獎助金。


伍、保證事項： 
	第 17 條
	乙方應覓連帶保證人2 人或保證商號一家（以獨資之非公司組織為限）作保，於乙方違反本契約任一條款規定時（包括現在及未來所訂定、修正者），致發生應償還研修獎助金而逾期未償還情事時，願負連帶償還研修獎助金之保證責任，並自甲方要求履行此項責任之通知送達翌日起 30 日內一次清償乙方依本契約第 12條第 2 項規定所應償還之全部研修獎助金。保證人未履行全部清償責任者，願依行政程序法第 148條逕受強制執行，並連帶負責賠償訴訟及強制執行費用(包括甲方律師費)。

	第 18 條
	保證人資格：
一、連帶保證人年收入不得低於政府公告最低薪資之一年總和，或是提出相當金額之金融機構財力證明。

二、保證人如係商號，資本額應不低於乙方出國期間所領全部獎助費(含學費、生活費及來回飛機票費用)，為確具賠償能力者為合格，除應加蓋商號正式印章外，應由負責人簽章，註明商號地址，並檢附營業登記執照影本乙份。


陸、其他： 
	第 19 條
	乙方申請研修獎助金所附資料及相關證明文書有虛偽不實或不符合本獎助申請資格，經甲方查證屬實者，喪失研修獎助生資格，其已領取之研修獎助金應全額償還，經通知限期償還而逾期不償還者，依本契約第12條有關追償研修獎助金之規定辦理。

	第 20 條
	乙方出國研修前因案在司法機關偵審中者，甲方得停止其研修獎助生資格，俟停止原因消滅，並經乙方檢具不起訴處分書或無罪判決確定證明書向甲方申請，始得恢復其原有研修獎助生資格，乙方並應自甲方核可後1 年內辦妥出國研修；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者，喪失原有研修獎助生資格。
依前項規定經喪失研修獎助生資格者，其已領之研修獎助金應於接獲甲方追償通知後 90 日內償還，逾期不履行者，依本契約第12條追償乙方已領之研修獎助金。

	第 21 條
	乙方在國外研修期間，有違反國家法令或嚴重損及國家利益之言行，或觸犯刑案經本國或外國司法機關判處有期徒刑確定，經甲方查證屬實者，甲方即停止發給研修獎助金，乙方並應於甲方通知發文日起 90 日內返國履行與其所領研修獎助金相同期間之服務義務，或償還已領取之一切費用，逾期不履行者，依本契約第12條有關追償研修獎助金之約定辦理。乙方並喪失研修獎助生資格。

	第 22 條
	乙方原在國內另具軍公教人員身分者，除應遵守本契約之各項規定外，並須遵守其服務單位之有關規定。

	第 23條
	本契約未規定之研修獎助事項，依行政程序法、甄選簡章及相關法令辦理。

	第 24條
	本契約 1 式 2份，甲方收執 1 份，乙方及保證人共收執1份。

	甲 方：
	義守大學
	代表人：古源光    校長

	地 址：
	84001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1號
	校印：


（簽署前務請詳閱契約內容）

	乙 方：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話(家)：
	
	

	手機：
	
	


（如本人簽署，以下資料免填）
	授權代理人：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話(家)：
	
	

	手機：
	
	


保  證  書

乙方連帶保證人 一
	乙 方 連 帶 保 證 人   一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身分證正面影本

(浮貼)
	身分證反面影本

(浮貼)

	
	通  訊
地  址
	□□□
	E-mail 
	

	
	電  話
	(    )
	手  機
電  話
	

	
	保證人簽名蓋章：                    日 期：


保  證  書

乙方連帶保證人 二
	乙 方 連 帶 保 證 人   二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身分證正面影本

(浮貼)
	身分證反面影本

(浮貼)

	
	通  訊
地  址
	□□□
	E-mail 
	

	
	電  話
	(    )
	手  機
電  話
	

	
	保證人簽名蓋章：                    日 期：


保  證  書

乙方連帶保證商號
	乙 方 連 帶 保 證 商 號
	商號或公司

名  稱
	
	營業登記證字號或
公司設立
登記號碼
	

	
	商號或公司
地     址
	□□□
	現 有
資本額
	

	
	負責人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    )
	手 機
電 話
	

	
	身分證正面影本

(浮貼)
	身分證反面證本

(浮貼)

	備    註
	註記事項
	註記人

	
	
	

	商號或公司章戳：


博士班


碩士班


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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